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丰台区社区卫生服务
机构管理方案》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做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，确保居民享有优质、便捷、安全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，区卫生健康委牵头与区医保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应急局等部门联合起草编制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丰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的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现将文件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文件起草背景
丰台区地域面积较广、服务人口底数较大，为满足居民健康需求，结合历史实际，统筹利用医疗卫生资源，丰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举办主体呈现多元化，形成了以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主体，社会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有效补充的格局，以满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等需求。为保障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质，进一步推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同质化管理，现起草该《方案》。
2、 文件起草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依据原卫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卫妇社发〔2006〕239号）、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关于印发《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划与建设标准》的通知（京卫基层〔2022〕2号）及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《丰台区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、所）管理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丰农组发〔2025〕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参考其他地方经验做法，联合区医保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起草。前期已征求相关部门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意见，并按照反馈意见进行了部分修改完善。
三、主要内容
文件主要内容包括“强化绩效考核，提升服务质量”“建立风险监测，强化精准监管”“制定负面清单，明确管理红线”“实行退出机制，优化调整布局”四部分，坚持促进发展与规范行为相结合，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绩效考核、风险监测、负面清单、引导退出等各环节有序衔接、一体推进，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层网底建设。
（一）强化绩效考核，提升服务质量
明确了“优化考核指标体系”“严格考核过程”“实行差异化激励”“强化结果运用”四项内容。
（二）加强风险监测，强化精准监管
建立风险预警机制，明确了区卫生健康委、区医保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各属地街镇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监管职责。
（三）制定负面清单，明确管理红线
建立负面清单制度，明确了9项负面清单条目。
（四）实行退出机制，优化调整布局
明确了“黄牌警戒”及引导退出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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